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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分所有建築物是現行都市居住最重要的

生活空間之一,請依民法之規定說明:區

分所有權、專有部分之定義,並說明共有

部分之應有部分計算方式,以及共有部分

之修繕費負擔方式(25 分) 

【擬答】 

799條 1項之規定，稱區分所有建

築物者，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

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

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

築物。 

799條 2項前段之規定，稱專有部分

者，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

可獨立，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 

799條 2項後段之規定，稱共有部分

者，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

他部分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物。依第

4項，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

部分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

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 

799-1條 1項之規定，區分所有建築物

共有部分之修繕費，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

部分分擔之。但規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

限。 

 

 

二、何謂共有物合併分割?共有人在何種情形

下，得請求合併分割?請依民法之規定說

明之。(25 分) 

【擬答】 

合併分割，係指數人共有數筆不動產

時，法院非就各筆不動產逐一分割，而係將

數筆不動產視為一個整體以分割之方式。 

依 824條 5項、6項之規定，共有人相

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

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

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

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

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但法

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 

 

三、民國 108 年民法增訂成年人之意定監護,

請問:何謂意定監護?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應如何確認?(25 分) 

【擬答】 

1113-1條 1項規定，稱意定監護者，

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

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 

1113-4條 1項規定，法院為監護之宣

告時，受監護宣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護契

約者，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為

監護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其意定監護契約已載明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者，法院應依契約所定者指定

之，但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

者，法院得依職權指定之。 

 

 

四、何謂公益信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信託

法有那些監督之機制?何種情形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之

處置?(25 分) 

【擬答】 

 

依信託法規定，稱公益信託者，謂以慈

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

他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信託。(信託法第

69條) 

 

依信託法規定 

公益信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隨時檢查信託事務

及財產狀況；必要時並得命受託人提供

相當之擔保或為其他處置。 

受託人應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

處理情形及財務狀況，送公益信託監察

人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告

之。(信託法第 72條) 

 

依信託法規定 

或為其他有害公益之行為者，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之

處置。其無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為活動

者，亦同。 

知委託人、信託監察人及受託人於限期

內表示意見。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信託法第 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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